
「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決策委員會」第六次會議記錄 
 
時間：98年 1月 7日 

地點：行政大樓四樓第四會議室 

主席：黃副校長永勝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記錄：陳顗名 

 

第一案 

案由：是否規範公文會辦兩個單位（組）以上需用簽稿會核單或便簽。 

說明：略 

決議：利用教育訓練方式進行宣導，不納入『文書處理要點』內作規範。 

 

第二案 

案由：修訂『執行本校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獎懲辦法（草案）』。 

說明：略 

決議：維持原條文送行政會議討論，並由文書組製作『符合本校文書處理要點第

18條、33條規定，以紙本公文辦理』字樣之印章，發放給全校一、二級

單位登記桌，如該份紙本公文符合文書處理要點規定，則加蓋此印章。

並由文書組檔管人員作統計，於下學期開會時，提出統計數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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